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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2023—2024学年

实践教学检查结果的通报

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管理，强化实践育人环节，学校从全校21个教学单位选取16个学院进行2023—2024学年的实践教学检查，现将检查结果予以通报，请存在问题的相关单位抓紧整改，确保实践教学规范、科学实施。

一、整体情况

本次专项检查围绕实践教学管理制度与计划、经费执行、实习过程质量监控、教师指导情况、实习成绩评定、实习总结推优、实习基地建设与利用、实践教学改革以及实习资料归档等方面展开，通过各学院自我检查、学校抽查的方式对照评价指标体系，深入检查本学院实践教学工作开展情况。学校于7月11日组织专家对新闻与传播学院、化学与化工学院等16个学院开展现场检查工作，现场检查由抽查学院实习工作负责人做年度实习（含见习、研习）工作汇报，汇报后由专家组共同检查、翻阅学院的相关材料。

本次检查的总体情况看，各学院都十分重视实践教学，成效较好。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一）各学院领导高度重视实践教学工作，成立实践教学领导小组，且分工明确，部分学院领导亲自担任实习指导教师，全程参与实习工作的指导与管理。

（二）实践教学相关制度文件较为规范。各学院基本上都能结合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了相应的实习（见习）计划、实习（见习）大纲。

（三）教师指导方式灵活多样，综合应用现代通讯工具。

（四）实践教学材料归档较为完备，有专人负责。

（五）注重实践教学基地建设，各专业基本都有较稳定的实习（见习）基地。

二、评优情况
经由学院推选及学校审核，经济与管理学院等10个学院获实践教学工作先进集体奖；安晨曦等30名教师获毕业实习工作“优秀指导教师”称号；陈婧雯等106名实习生获“优秀实习生”称号（详见附件）。学校对获得“优秀指导教师”称号的教师颁发荣誉证书，并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奖励。
三、存在问题

本次检查中，检查组也发现各学院实践教学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，有待进一步改进，具体体现在：

（一）部分学院实（见、研）习过程指导、质量监控方面不到位，过程性材料不齐全。
（二）部分学院没有按教务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资料归档。

（三）部分学院材料缺失，如专业的实践教学大纲、实（见、研）习计划、实践基地建设材料等不完备。

（四）部分学院材料无签名、无盖章，评价意见简单，教育实习（见习）手册上指导教师没有指导意见和评价记录等。

（五）学院没有根据自身专业特色，凝练特色项目材料，特色不够鲜明。
四、建议举措

针对本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尤其是拟进行师范专业认证的专业，请参照建议加强整改，提升实践教学质量。

（一）进一步加大实践教学过程管理及质量监控，及时总结实践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。

（二）继续加大实践教学基地建设，努力建设一批稳定的，多元化的实践教学基地，各学院加强交流和资源共享，充分发挥实践教学基地的功能和作用。

（三）进一步探索符合专业特色的实践教学模式，积极推进实践教学改革，凝练实践教学工作特色。

（四）进一步规范实践教学档案管理，促进实践教学工作规范化和标准化。

附件：1.2023—2024学年实践教学工作先进集体、先进个人名单
       2.2023—2024学年顶岗实习工作优秀实习先进单位、优秀实习带队指导教师、优秀管理工作先进个人、优秀顶岗  实习生、优秀集中实习生、教学展示获奖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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